
 

评论丨重塑土地制度需要
厘清几个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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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刘守英 

土地制度安排能否继续创造中国转型奇迹？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，关于资本来源。“农业积累是资本的来源”理论是前苏联学

者提出的，中国在最初重工业化时也是这个思维。然而，是不是所有国家

的资本积累都是来自于农业积累？这是一定要质疑的。前苏联 20 年代以后

的重工业化确实来自于农业的积累，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源自于此，而中国

的转型尤其具有特殊性。 

中国转型之特殊，一个重要方面来源于独特的土地制度。在中国高速

城市化的阶段，资本源于这套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。这套模式在创造资本

来源上创造了“奇迹”。对这个事的判断和它带来的问题，以及由此引出

的中国城市化与西方的城市化在资本创造的来源上的区别，尚待进一步讨

论。西方城市化的资本并不完全靠农业积累，还有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。

我们的独特性是城市化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土地带来的收入。 

第二个问题，关于城市化的两个阶段。把城市化划分为资本积累和城

市运营两个阶段，这种划分值得讨论，厦门可能是非常典型的先资本积累，

后城市运营。而这种划分存在一定的问题：在实际中，有些城市这两个阶

段本身磨合得很好，而有些城市只用土地创造资本却无法进入城市运营阶

段。因此，倘若将一个城市的发展严格划分为这两个阶段可能并不合适。

这样就形成一个问题：中国的城市在这两个阶段的衔接上，由于相关土地

制度（土地财政）产生不同类型的城市，而不是说城市严格就区分为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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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阶段和运营的阶段。有些城市可能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融合同时进行的，

但有些城市是资本阶段过渡到运营阶段，所以就成了两个阶段。 

第三个问题，从中国城市化进程来看，不能简单把整个城市化的资本

创造与土地贡献绑定。因为土地在整个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起到不同作

用，这种过于简化的划分与现实不符。事实上，土地的作用不仅在时间维

度上有所不同，在不同区域维度的作用也不一样。 

从时间维度来看，我国将整个土地作为资本来源是从 1998 年开始的，

《土地管理法》颁布后允许土地作为土地财政的来源。土地对城市化的资

本化的作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，在不同阶段土地发挥的作用不一样。第一

阶段是 1998 年到 2003 年，第二阶段是 2003 年到 2008 年，2008 年之

后是第三个阶段。2003 年之前，土地主要是协议出让。土地对城市资本化

形成的过程中，金融的作用是比较小的，主要是靠土地出让。另外就是靠

低价的土地来保障工业。2003 年到 2008 年这个阶段是招拍挂，主要是通

过土地的出让。2008 年以后是土地金融的阶段。 

从区域维度来看，在不同的区域土地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。沿海地区

早期的资本来源并不都是靠土地金融来实现。后面加快城市化的一些城市

到 2008 年时资本来源主要变成土地金融。 

第四个问题，我们成为世界制造工厂，并不是靠土地融资来推动制造

业的发展。我们是靠低价的土地压低了土地的成本，企业通过土地融资形

成资本，为企业的创办起了推动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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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个问题，城市到底是公共服务的结果还是人的结果？这是一个关

于基本事实讨论的问题。城市究竟是先建设道路等基础设施、再招商引资、

再有人和税收，还是先有经济机会、有了产业再有人、土地价格的上涨、

消费等等。这两个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需要讨论，不同城市的情况不一样。

比如说用一个西北城市的新区和浙江某一个城市做对比，西北城市的新区

先做基础设施，投了 600 个亿但产业招商没有做起来。结果就是没有人口

导入，这个地方也就没有发展起来。而沿海地区，比如义乌、东莞，最开

始没有什么基础设施建设，因为有经济机会导致人口涌入，继而有了产业，

基础设施建设也慢慢跟进。 

因此，可以看出，如果还是在靠土地来解决资本来源、税收来源和未

来的转型，我认为是走不通的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、城市化的过程中，

土地的独特作用可能是解释中国现象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。但是对整个问

题的认识上，我认为尚待进一步讨论。土地制度改革非常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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